绵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关于直接考核招聘专业技术人员的公告
绵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绵阳市公益性事业单位，主管部门绵阳市农业局。根据工作需要，经市人社局同意，按照《绵阳市市属事业单位直接考核招聘工作人员试行办法》规定，面向社会公开直接考核招聘1名专业技术人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本公告同时在绵阳人事考试网my.scpta.gov.cn,绵阳市农业局网，绵阳人才网上发布）。
一、招聘岗位、名额：

生物技术研究岗位1人；

二、招聘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遵纪守法，在职人员年度考核为合格（称职）以上；
3、热爱农业科研事业，吃苦耐劳；
4、愿意在招聘单位工作满最低服务年限（5年）；
5、身体健康。
（二）专业及其他条件
生物技术研究岗位，全国各类单位在职或非在职植物学或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且热爱农业科研事业，吃苦耐劳，年龄30周岁以下（1981年6月30日以后出生）。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报考：
1.曾受过各类刑事处罚的；
2.曾开除公职的；
3.有违法、违纪行为，正在接受审查的；
4.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的；
5.在人事考试中违规违纪被取消考试资格的人员在处分期内的；
6.有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行为的。
三、招聘方式
考核的方式：采用综合面试直接考核。主要考核考生的专业知识、能力和综合素质。
四、报名及资格审查
（一）报名

本次公开直接考核招聘采取现场报名方式进行报名，不进行网络报名。报名有关事项如下：
1.报名时间：2011年12月22日-—2011年12月26日（每日9:00-12:00、14:00-17:00）。
2.报名地点：绵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3楼办公室（游仙区松垭镇）。联系人：罗秋霞联系电话：0816-2822112、13989284498。
3.填报信息：报考者如实、准确填写《绵阳市2011年公开直接招聘专业技术人员考核报名信息表》（报名表附后，考生本人在网上下载打印），并张贴近期免冠正面彩色证件照照片。
4、携带资料：《绵阳市2011年公开直接招聘专业技术人员考核报名信息表》（两份）。身份证（不含旧版临时身份证、过期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以上材料需原件和复印件1份，同时，报考者应提供个人彩照电子版（要求jpg格式，以本人身份证号码为文件名）。
（二）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包括现场报名时的资格审核，考核时的资格复审，办理聘用手续时的资格确认三个环节。资格审核由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负责，资格复审、确认由市农业局负责。在任一环节中发现报考者不符合招聘条件的，均可取消其报考或聘用资格，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报考者本人承担。
（三）资格审核合格的报考者，将于2012年01月04日后在绵阳人事考试网站上公布，并电话通知。
五、考核
资格审查合格者必须在绵阳市农科院内参加综合面试，择优聘用。
六、体检

考核合格者，还须参加体检，体检项目和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国人部发〔2005〕1号）执行。

七、公示
对拟聘人员，在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张榜公示，同时在绵阳人事考试网公示。公示内容包括拟聘人员姓名、性别、拟聘岗位、体检结论、考核情况等，并公布监督举报电话。公示期限为5天。公示期间接受社会举报，举报者应以真实姓名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或调查线索，凡以匿名反映的问题不予受理。
拟聘人员公示5天后，对反映有严重问题并查有实据的，不予聘用。对反映有严重问题，但一时难以查实或难以否定的，暂缓聘用，待查清后再决定是否聘用。公示期间被公示人因被举报查实取消拟聘资格和在办理聘用手续前自动放弃的，是否递补由市农业局、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共同确定。
八、聘用
经公示无异议者，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到市人社局办理审批手续。市人社局在办理审批手续时，对拟聘人员资格进行确认。发现有不符合招聘条件的人员，取消其聘用资格，因此产生的空额，不再递补。
此次公开招聘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按照《四川省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管理试行办法》的规定，实行聘用管理。
九、招聘工作纪律
对违反招聘纪律的工作人员，视情节轻重追究相应的责任；对弄虚作假的应聘人员，一经发现，取消考核和聘用资格，已经被聘用的予以解聘。
咨询电话：
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人事科： 0816-2822112
监督电话：
市农业局纪检组          0816-2265704
十一、本公告由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负责解释。
附件：《绵阳市2011年公开直接招聘专业技术人员考试报名信息表》
                                      绵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二0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绵阳市2011年公开直接考核招聘专业技术人员考试报名信息表报名
时间：2011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贴

照

片

处

  

	出生地
	   
   
	民族
	  
	政治面貌
	 
	

	最高学历
	    
    
	学位
	  
	学习类别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毕业时间
	 
 
	

	毕业证号
	     
	考生类型
	    
   
	裁判员证号
	    
    

	联系电话
	 
 
	手机号码
	  
	通讯地址
	 
 

	报考单位
	 
	报考岗位
	 
	籍贯
	

	身份证号

	个人简历
	                                  
 
 
 
 
      



	所受奖惩情况
	 
 
 
 

	获得过何种专业证书，有何专长
	 
 
 
 

	家庭主要成员及工作单位和职务
	 
 
 
 
 


	单位审核意见：


	市人事局审核意见：


1.请报考者认真阅读说明后如实填写。报考者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的，录用主管机关有权取消报考者的录用资格，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报考者本人承担。
2.学习类别是指普高教（普通高等院校）、成高教（指成人高等院校、自学考试和党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其他。
3.考生类型一栏可根据报考者的具体情况填写：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工勤人员）、普通应届毕业生、国企职工、其他就业人员、待业和下岗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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